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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0_E6_8C_87_E5_c36_52448.htm 总论：1、诉：当事人

因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有利于自己的裁判请求。2、诉

的要素：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的理由。诉讼标的：争讼的

民事法律关系3、诉的分类：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变更之

诉4、诉讼法律关系：在诉讼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恒定的是法

院民事诉讼法的效力：凡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民事诉讼的，均

适用中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仲裁区别：对于涉外的仲

裁，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外国的仲裁规则）一、基本原则和

基本制度1、基本原则：主要掌握调解、处分、辩论、对等调

解的原则：自愿和合法自愿原则的例外：离婚案件必须要调

解处分原则：既可以处分程序上的权利，也可以处理实体上

的权利辩论原则：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如答

辩状。对等原则：处理涉外关系的。注意：当事人诉讼权利

平等不等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相同。2、基本制度：（1）合议

：法院的审判组织制度合议庭是原则，独任庭是例外。★★

★独任庭：a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b 适用于简

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案件注意：特别程序案件适用独任庭的

例外：选民案件和重大疑难的案件c只能在一审的时候适用，

二审及再审不可以适用合议庭：a一般案件均适用合议庭b一

审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也可以均由审判

员组成例外：选民案件和重大疑难的案件只能由审判员组成c 

二审合议庭全部由审判员组成d再审合议庭法律没有规定，按

照原来的审级来确定 注意：发回重审的案件，必须另行组成



合议庭审判。（2）回避 适用范围：审判人员、书记员、鉴

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法定原因：A审判人员或其他人员

是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B审判人员或其他人员与本案有利

害关系C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

理注意：与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不需要回避。申请回避：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都可以在庭

审前申请，如果申请理由在开庭后才知道的，可以在辩论终

结前提出申请。回避决定权：书记员及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

判长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担任审判长时

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效果：除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外，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应暂停执行有关本案的职务；决定回

避后，已经经过的诉讼程序有效；二审中，经过审理发现审

判人员和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应当将案件发回重

审。（3）两审终审；两审终审制度的例外：A适用特别程序

与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三大

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B最高人民法院所作

的一审判决、裁定、为终审裁判、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

注意：并非每个案件都要经过两审终审。（4）公开审判范围

：审理程序公开、宣判公开，评议不公开。注意：公开与开

庭不是一回事。例外： 一律不公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

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商业秘密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的

情况下）二、管辖先决问题：主管：a人民调解不影响诉讼b

劳动争议仲裁前置c选择仲裁不得诉讼例外：仲裁协议无效、

应诉答辩管辖恒定原则：a财产标的额发生变化b当事人住所

地发生变化c 法院辖区变化1、 级别管辖★★★中级人民法院

的管辖（不能适用独任制、简易程序）A、重大涉外案件涉



外：当事人、法律事实和诉讼标的物重大涉外案件：指争议

标的额大，或者案情复杂，或者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

多的涉外案件B、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C、最高人民

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a海事、海商案件由海

事法院管辖。（海事法院均为中级法院）b专利纠纷案件：省

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中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c著作权和商标权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

院确定的本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管辖d涉及域名的案件e仲裁

协议效力有异议的案件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仲裁委员会不明确的，向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中级法院集中管辖的案件：1、 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

件2、 信用证纠纷案件3、 申请撤销、承认、强制执行国际仲

裁裁决的案件4、 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5

、 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2、 地域管

辖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

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

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注意：

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

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民的经常居住

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

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该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

地，户籍迁出不足一年的，由其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超过一年的，由其居住地（不等同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



管辖。对没有办事机构的公民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

讼，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注册登记，几个

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例外：（1）原告所在地管辖：（民诉法23、意见第9－16

条）（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

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

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三）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

诉讼；（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意见第9－16条：[9]

追索赡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

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只有一个被告或是几个被

告都在同一辖区的情况下，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10]不

服指定监护或变更监护关系的案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11]非军人对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

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离婚诉讼双

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以

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12]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

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

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

起诉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13]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

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

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

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14]在国

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

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

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



管辖。[15]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

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

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16]中国公民

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

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